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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03破13号
本院根据付召丰的申请,于2021年7月21日裁定受

理金华市泓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21年
7月30日指定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担任金
华市泓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金华市泓森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15日前,向金华市泓森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
市婺江西路88号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6 室;邮编:321000；联系人:王夏风;联系电话:
13738939567;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9时至17时30分,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金华市泓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泓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3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6639号

舒刚满：本院受理原告张冬松与被告舒刚满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82民初66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舒刚满
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张冬松支付沙石款207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冬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舒刚满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983号

陈哲亮、李慧莉：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天地钢结构制造
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武义众鼎门业有限公司、胡可可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立即向原告
支付相关款项730000元及利息（其中630000元自2016
年1月22日起、100000元自2017年1月26日起，均按月利
率2%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1年11月15
日上午9时整，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85号

武义卡罗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维、张再云
诉你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确定：一、被告吕闰飞对本院（2019）浙0723民初3485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武义卡罗工贸有限公司还应支付原告张

维、张再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医药费等
各项损失914259.46元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
告张维、张再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44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3594元，由被告吕闰飞负担。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5号

东阳市豪润砂石料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权
人胡文波的申请于2021年6月9日裁定受理东阳市豪润砂
石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为东阳市豪润砂石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东阳市豪润砂石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9月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
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日起60日内向东阳市豪润砂
石料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和现场申报点:浙江省东阳
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街23号C幢西楼19层(总部中心),邮政
编码:322100,联系人:包清谦,联系电话:13750997581)申
报债权。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东阳市豪润
砂石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2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建筑业巡回法庭第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望江
北路1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
(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
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
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9号

东阳市万禾腾飞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
于2021年7月26日裁定受理东阳市万禾腾飞教育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万禾腾飞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8月30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万禾腾
飞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东阳市人民路222
号报社大楼9楼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杜律师
13758962962、过律师18857960820)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8日上午9时在东阳市人民法院
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
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750号
邵坚炉：本院受理原告陈松青与被告邵坚炉、蒋小

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726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一、限被告邵坚炉、蒋小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陈松青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以60000
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陈松青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0元，由原告陈松青负担
321元，由被告邵坚炉、蒋小宝负担1339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邵坚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876号

陈杏炉、陈杭龙：本院受理冯青照诉陈杏炉、陈杭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21年11月17日上午09点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
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877号

罗福求：本院受理张致锡诉罗福求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
17日上午09点3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371号

贾凯跃：本院受理原告李雄杰与被告贾凯跃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贾凯跃支付原告李雄杰货款22485元;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1月19日9时00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5182号

熊会权：本院对原告岳海燃与被告熊会权、郭军峰、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
偿原告岳海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757420.46元
(已扣除垫付的1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
毕；二、由被告熊会权赔偿原告岳海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
失共计12731.82元。款限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三、
驳回原告岳海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408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6058元，由原告岳
海燃负担受理费1196

元,由被告熊会权负担4862元(受理费4212元、公告费65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62号

郑光鑫：本院受理原告胡杏元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光鑫支付原告胡杏元货款
96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3月19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34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120元,由被告郑光鑫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1破21号

2021年6月28日,本院分别裁定受理兰溪市尚端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星捷链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浙江缘华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盛世豪
申节能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兰溪市旭翔
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兰溪市宝胜纺织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7月5日指定浙江金兰律师事务所
担任上述债务人的管理人。

本院原定于2021年8月31日上午8时45分、9时30
分、10时15分、下午14时45分、15时30分、16时15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分别召开上述破产案件的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鉴于疫情防控需求,为减少债权人在破产案件
办理过程中的人员聚集与流动,防止疫情传播,本院决定
上述破产案件的会议召开时间不变,会议召开形式全部
调整为在阿里拍卖破产案件智能管理平台召开,本院将
制作阿里拍卖破产案件智能管理平台使用说明,通过管
理人发送给各债权人。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2民初2119号

郑佳：本院受理原告洪威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2民初21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洪威款项183823元，并支
付该款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9%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68元（已预收7368元），由你负担。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
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290号

郑翼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郑翼飞立即归还原告透支本金
22651.1元，并支付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等（截至2020
年8月27日应付的利息5385.51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762.68元，手续费561.84元，合计款项29361.13元，之后
按照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计算至实际
律师完毕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郑翼飞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维明、人民陪审
员潘照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10月28
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192号

陈冬芳：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4192号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1年11月08日）。一、判令被告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
余额25776.93元，本金19997.16元，利息2711.44元，
违约金3068.33元（利息费用暂计至2021年5月24日，
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
09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破11号

2018年12月3日，本院根据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21年7月30日，宁波市艾宏球墨齿
轮制造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3220240.97元。另根据管理
人已经核查的债务人涉及的债务总额为153340837.01元，
资产负债额为130120596.04元（不含破产费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8月6日裁定宣告宁波市艾宏球墨齿轮制造有
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破2号

因《奉化世纪大石史诗博览馆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
7月20日裁定终结奉化世纪大石史诗博览馆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950号

徐亮：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库诉被告徐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
95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1.被告徐亮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小库借款3000元；2.被告徐亮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小库公告费650元。案件
受理费25元，由被告徐亮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8月6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温
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1)浙0304民初4806号，开庭地
点应为“本院第十审判庭”，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8月5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市上
城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2民初2902号，提交答辩状应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特此更正。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从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的东阳市富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怡
通工艺有限公司、义乌市乐叶针织有限公司，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义乌市惠贞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义乌
市姣姣食品有限公司等 8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省兰溪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
司等 3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共计 11 户债权资产委托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处置，拟以公开竞价，
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8月5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分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8】月【1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
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

东阳市富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17年12月27日）

义乌市惠贞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义乌市姣姣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2020年9月24日）

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兰溪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

义乌市乐叶针织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东阳

义乌

义乌

武义

兰溪

东阳

义乌

兰溪

义乌

义乌

债权本金

6,294.00

1,220.86

775.88

595.13

3,316.63

951.00

665.44

873.93

479.03

978.00

549.58

16,699.48

利息

2,489.96

514.78

244.82

234.41

1,118.40

310.61

239.79

285.51

339.00

241.02

205.82

6,224.12

垫付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情况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宿迁实信置业有限公司、义乌市诚信织带厂、陈樟
田、许桂芳

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富强电器有限公司、吴富强、黄巧华、吴建平、吴美珍、应超杰、应巧华

义乌市惠利五金有限公司、义乌市利卓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义乌市成强电子有限公司、义乌市卓潮进出口有限公司、马惠贞、郑利青、成兴财、徐小琴、盛春玲、金厚茂

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华隆食品有限公司、何小群、何江丰、何小姣、黄侯铭、何姣英

浙江索马纳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万事成工贸有限公司、应禄、施春燕、程益新、何果

毛方明、候萍、兰溪市卓越电子有限公司、孙孝忠、翁赛君

浙江格瑞斯实业有限公司、胡官星、吕晨音、应矗、程英萍

义乌市广浩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圣轩针织有限公司、楼鲁辉、孙良红、楼旻辉、鲍峥、丁春琴、楼荣武、吴珍芳、金东晓

浙江嘉禹服装有限公司、郑之彦、季灵英

浙江浦江天祥工艺有限公司、楼耕读、陈春娥、余遵木、余芳芳

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叶志卿、吴红玲、方金林、何明英

抵押情况

抵押物1：江苏实信织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宿迁市经济开发区人民大道西侧、金鸡湖路北侧工
业房产。 抵押物2：许桂芳、陈樟田名下位于义乌市福田市场2号楼B幢31-32地块商业房产。

无抵押物

抵押物为马惠贞名下位于金华市金茂大厦1幢A12室商业房产

无抵押物

抵押物为浙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泉溪湖沿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楼鲁辉、孙良红名下位于义乌市稠城新马路61号2单元723室的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各位债权人：经浙江广裕物流有限公司（目标公司）依
法委托，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现开始对目标公司开展律师
尽职调查。为了查询目标公司的设立情况、存续状态以及
资信情况等，请目标公司的各债权人（即在此之前与浙江
广裕物流有限公司存在买卖、信贷、借款、担保等债权尚未
履行完毕的企业、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0日内，向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进行债权申报，债权

申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电话和现场申报等，如
逾期申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申报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路23号东
阳总部中心C座西19楼 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王靖蓉律师
联系电话：13505897498
邮箱：13505897498@163.com

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关于债权申报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

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2021年8月1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盛绵针织
制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21年2月28日）

91,999,099.36

借款合同编号

94182014280256、94182014280257、94182014280258、94182014280264、94182014280301、94182014280304、
94182015280326、94182015280323、94182015280327、94182015280328、94182015280329、94182015280330

担保人名称

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叶信礼、叶政

担保合同编号

ZB9418201400000061、ZB9418201400000062、ZD9418201400000024、
ZD9418201400000026、ZD9418201400000027、ZD9418201400000029

原贷款行

浦发银行


